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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8_E5_9F_8E_E5_c51_84539.htm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新《条例》)的施行使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

准发生了本质变化，这给房地产估价行业提供了崭新的市场

，同时也对房地产估价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开

展拆迁补偿估价工作，即采用怎样的估价操作方式，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想要解决此问题必须先明确拆迁补偿

估价应采用怎样的价值标准，因为不同的价值标准将产生不

同的估价结果，为了得到想要求得的估价结果也就会制定相

应的、具体的估价操作方式。 一、关于拆迁补偿估价的价值

标准问题 房地产估价的价值标准问题是一个影响房地产估价

全过程的重要问题，从估价方法的运用到估价结论的确定，

都要受到房地产估价的价值标准的影响。在以拆迁补偿为目

的的估价中，我们所求的价格应该是非公开市场价格还是公

开市场价格呢? 拆迁补偿市场不同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公

开市场，而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拆迁补偿价格有别于公开市

场价格，此点笔者是赞同的，但是，虽然拆迁补偿市场是一

个非公开市场，笔者仍然认为我们的拆迁补偿估价还是应该

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而求取公开市场价格，理由如下： 第

一、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符合新《条例》(国务院305号令)

的精神。 新《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

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

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这里所指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应该

理解为公开市场价格更帖切，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市场经



济”、“市场价格”这类用语中所指的“市场”都指的是专

业术语中的“公开市场”，否则应在“市场评估价格”前面

加上诸如“拆迁”等词语做为定语。如果认为以上说法有些

咬文嚼字，为了进一步领会新《条例》的精神，此处引用建

设部刘志峰副部长在《中国房地产估价师》杂志(总第31期)

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转变思路，依法行政，实现拆迁管理方

式的根本性转变”的文章中有关新《条例》出台背景的一段

话：“新《条例》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发育的要求，

根据市场经济公正、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对城市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的原则作了较大调整，⋯，突出了市场机制的作

用，⋯，将应当由公民自行解决的事务和可以由社会中介组

织调节的事务，交给公民和社会中介组织解决⋯⋯”，结合

这段话分析估价机构做为中介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在拆迁工

作中，估价机构在拆迁过程起到调节作用，其主要任务就是

为拆迁双方提供被拆迁房屋在市场上的客观、合理的价格(公

开市场价格)，这也是拆迁双方最想得到的，至于拆迁行为的

强制性、拆迁过程的时限性等因素(非公开市场性因素)，可

由拆迁人给予被拆迁人额外的补偿来体现，比如可通过一定

比例的上浮、按期搬家的奖励等方式，具体标准是由拆迁人

根据拆迁项目的具体情况(投资获利情况、拆迁工作的困难程

度等)来制定的，而不应由估价人员来评定。 第二、采用非公

开市场标准进行估价会遇到具体操作上的困难。 我们知道，

无论采用怎样的价值标准进行估价都必须对此价值标准进行

严格的定义，否则，所得到的估价结果是不能成立的。公开

市场价值标准在房地产估价规范中有明确定义，而非公开市

场价值标准不易清楚、准确地定义。相对于“公开”，“非



公开”的程度是多大，没有统一性，相同的拆迁人会因为不

同的区位、不同的房屋种类、不同的规划需要等因素造成的

拆迁困难程度而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浮

动)，同样，相同的拆迁项目也会因拆迁人的不同(开发利润

的不同)而造成最终补偿价格的不同，估价人员常常不易了解

每个拆迁项目的这些具体特点，即使了解也很难描述清楚。

再者，即便定义了估价的非公开市场标准，具体进行估价操

作时也会遇到困难，比如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估价，在选取

房地产交易案例时，按照在“同一供求圈”内选择的要求，

就不能选取公开市场下的交易案例，而只能选取所定义的特

定拆迁市场下的交易案例，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尤其是在新

《条例》开始施行的初期。 第三、采用公开市场标准进行估

价有利于房地产估价行业的发展。 “独立、客观、公正”是

房地产估价的行为总则，只有遵守这三个基本要求，房地产

估价行业才能健康发展，房地产估价师的地位才会在社会中

确立。如果采用非公开市场标准进行拆迁补偿估价，有些非

公开市场的因素(如强制性、限期性等)往往需要主观上进行

判断，想要避免这些主观判断所带来的偏差，势必要制定一

个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标准只有通过政府部门来制定才会有

权威性，估价人员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些由政府制定的标准(基

准价、指导价等)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因素的修正来得到估价结

果，有时修正的浮度也制定得很详细，只要按规定来套算就

能得到估价结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样操作一来省事，二

来估价依据也很充分，估价人员可以将许多矛盾推到政府的

有关规定上而逃脱责任。可是这样的估价操作只是进行一些

清楚的、简单的套算工作，不需要专业的房地产估价师，普



通人都能完成这种估价，试想，如果一个行业在社会上失去

了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里

怎么能长远地发展。所以，在拆迁补偿估价中，坚持公开市

场标准，运用自己的所掌握的市场信息和专业技能进行估价

，为拆迁双方提供客观、公正的市场价格，这才是社会的真

正需要，才能使房地产估价师的社会价值得到真正体现。 二

、采用公开市场价格标准进行拆迁补偿估价的操作模式 采用

公开市场价格标准进行拆迁补偿估价，即是针对每个拆迁户

评估出公开市场价格，其具体的评估操作(如评估方法的选择

、计算等)就可以按照《规范》的要求来进行，这里不再多述

，需要说明的是，在估价报告中必须明确价值定义，并写明

估价结果仅做为制定最终拆迁补偿价格的参考等事项。对于

单个拆迁户的估价，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而对于成片拆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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